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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宿舍长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管理的若干意见》（教发〔2002〕

6 号）指出，学生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是课堂之外对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工作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宿舍是学生公寓的基本细胞，宿舍长作

为宿舍的负责人，在整个学生干部队伍中处于最基层的位置。进一步加强宿舍长

队伍建设，加强住宿学生的管理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行为管理，直接关系

学生的切身利益、正常的教学秩序和高等学校的稳定。

一、充分认识宿舍长在学生工作中的定位与重要作用

宿舍长作为学生干部，队伍庞大，是整个学生教育管理中的细胞，其重要地

位不可忽视。

1.信息员作用。宿舍长作为宿舍的负责人，最清楚了解每个学生真实的动向，

在观察学生思想动态、心理情绪、兴趣爱好、学习状况、个人情感等方面的具有

信息收集和反馈作用，可以有效避免存在的安全隐患，最能为学生管理和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

2.领航员作用。每个宿舍成员都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庭，优秀的宿舍

长可以成为学生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优秀宿舍长的学习兴趣、个人品质和生活

习惯，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学习等方面形成良好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有助于形成

优良学风和宿舍文化。

3.管理员作用。宿舍内同学的日常生活、学习行为等都要靠宿舍长按有关规

章制度去监督和约束，宿舍内部关系要靠宿舍长的协调和维护。这些管理、协调

的作用，是其他学生干部所不能顾及到的。健康和谐的宿舍氛围，有利于学生的

成长成才。

二、明确宿舍长的岗位职责

1.带头遵守并督促本宿舍成员严格遵守宿舍管理相关制度有关规定。

2.认真贯彻和落实校院布置的各项宿舍管理工作，认真组织和积极参与各项

宿舍文化建设活动，协助做好日常管理和宿舍评选工作。

3.主动了解、关心宿舍同学的思想、学习及生活情况，及时向辅导员汇报有

关情况，做好信息员工作；认真协助做好个别重点问题学生的思想教育和转化工

作。



2

4.讲究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意识，敦促宿舍成员按时作息，做到按时就寝、

按时起床、按时上课，营造健康向上的生活氛围和比学赶帮的学习氛围。

5.认真学习和宣传防火、防盗等知识，增强安全意识，做好安全工作。

6.及时反映或处理宿舍同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7.认真完成上级组织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三、选拔与培训

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宿舍长在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切实加强宿舍长的选拔与培养机制，建设一支靠得住、用得上、顶的起的宿舍长

队伍。

1.任职基本条件

①思想上进，乐于助人，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管理能力；

②团结同学，公私分明，有耐心、有恒心、有爱心；

③生活学习习惯良好，勤奋学习，敢于担当，有创新思维；

④要带头遵守校纪校规，自律性强，有较强的消防安全意识。

2.选拔注意事项

①新生报到入学安排宿舍时，可初步确立临时宿舍长，给予考察期，避免未

加考察，随意指定。

②正式宿舍长除在宿舍内部公开竞选、推荐外，可纳入班委会竞选议程，或

由辅导员直接任命，同时建立健全宿舍长信息档案。

③宿舍长的任期与其他班委一样，一学年一任期；对于群众基础好、工作能

力强的宿舍长，鼓励连任。

④特别注意避免宿舍长任期过短、频繁更换或可有可无等情况出现。

⑤在日常工作中，可由班级生活委员统筹班级内各宿舍长的基本管理与指导

工作，或由辅导员直接参与指导与管理。

⑥建议将班委会、学生会、分团委以及党建工作委员会等主要学生干部与宿

舍长队伍建设有效结合，鼓励兼任宿舍长职务。

注重宿舍长队伍建设工作，对宿舍长队伍的培训也放到重要位置，将宿舍长

培训纳入整个学生工作计划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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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三级培训机制，达到明确岗位职责、认识岗位作用、树立服务意

识的目的。

第一级：开学后，由班级负责，开展班级内宿舍长培训第一课；

第二级：期中时，由二级学院负责，开展二级学院宿舍长全面培训；

第三级：期末时，由学工处负责，组织全校性的“宿舍长论坛”，加强学习

与交流。

其次，加大培训力度，丰富培训内容。一是定期开展“安全教育”，使宿舍

长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自觉贯彻落实宿舍管理、防火防盗和安全用电等各项规章

制度，增强宿舍成员的安全防范意识；自觉对宿舍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排查，积极

配合校院进行宿舍安全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能够及时上报；不断加强室友之间

的团结，协调解决室友之问的矛盾纠纷。

二是加强对宿舍长的“养成教育”，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意识，通过举行“文

明宿舍”或“特色宿舍”评选等各种活动，激励宿舍同学自我约束，在自我教育

中完善自己。鼓励各宿舍长积极开展“室友帮教、共同进步”等活动。

三是提升宿舍长的“技能教育”，通过会议制度、交流制度和技能比赛等，

开展“交叉参观、取长补短”，“室长交流、拓宽思路”，“寝室美化、形成习惯”

的系列活动，开展品德感恩教育、执行力和协调力培训、心理和处理情感问题能

力以及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宿舍长的组织、管理能力，充分调动宿舍

同学参与宿舍管理的积极性，进一步培养学生宿舍的自主管理能力。

四、考核与奖励

1.形成制度化的考核体系，开展常态化的考核工作。宿舍长考核工作每学期

开展一次。在考核内容上，可从宿舍遵守公寓的管理制度、卫生检查情况、反馈

同学意见和建议情况、宿舍文化创建勤快、宿舍宣传工作情况、协助维护管理秩

序等方面执行；在参评人员上，主要从宿舍同学、邻近宿舍同学、班委会、公寓

自律委员会以及辅导员评价等多层次、多方面给予考核。

2.对于有在公寓安全稳定、纪律、卫生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给予重点加分，

而对于未按时落实分配的任务或玩忽职守的给予考核减分，对宿舍存有安全问题

（违规电器、晚归不归等情况严重）的实行一票否决，及时更换并严肃处理。

3.要将宿舍长纳入“学生骨干”队伍建设行列，进入“优秀学生干部”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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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4.开展校级“百佳宿舍长”评选活动，召开年度“宿舍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对在学生宿舍管理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进行集中表彰、宣传。

5.对于表现突出的优秀宿舍长，在其他评优评先各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如就

业推荐、入党等方面予以充分考虑。

重视宿舍长队伍建设，实际上就是践行“生活即教育”的育人理念。对于宿

舍长这支重要力量，要认真选拔、重点使用、提升待遇，注重在能力上培养、制

度上保证、培训上投入、奖罚上分明，努力锻炼出一支素质高、能力强、肯吃苦、

会工作的宿舍舍长队伍，充分发挥宿舍长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管理、引导、

协调和示范作用，使之成为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得力助手以及学生互相进

步的引导者。

学生工作（部）处

2014 年 2 月 25 日


